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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 合同协议书

发包人（全称）： 焦作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

承包人（全称）： 联合体牵头人：河南中景建设有限公司

联合体成员：河南水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

联合体成员：河南省地质局生态环境地质服务中心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及有关法律规定，遵循平

等、自愿、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，双方就焦作市中站区污水处理厂尾水提升湿地工程(一期)

项目 EPC 设计施工总承包的工程总承包及有关事项协商一致，共同达成如下协议：

一、工程概况

1. 工程名称：焦作市中站区污水处理厂尾水提升湿地工程(一期)项目 EPC 设计施工总承

包。

2. 工程地点： 焦作市中站区 。

3. 工程审批、核准或备案文号： 中区发改审批【2026】3 号 。

4. 资金来源： 上级补助资金+区财政资金 。

5. 工程内容及规模：本项目主要对中站区污水处理厂尾水进行深度净化处理，尾水人工湿地

设计规模为 40000m³/d,工程占地面积 79988 ㎡(119.94 亩)。建设内容主要包括生物强化池、

垂直潜流人工湿地、水平潜流人工湿地、生态稳定塘、一体式水质在线监测站、引水管道和排

水管道、管理房及配电间、厂区道路、绿化、生态园建及相应的配套设施等。

6. 工程承包范围： 包括对该项目方案深化设计、施工图设计和预算、在施工期间提供

相关技术服务、办理相关的其他手续等，以及项目采购、施工、全过程施工管理直至竣工验收、

整体移交、质量缺陷责任期内的缺陷修复和保修工作 。

二、合同工期

计划开始工作日期： 年 月 日。

计划开始现场施工日期： 年 月 日。

计划竣工日期： 年 月 日。

计划工期:总工期:540 日历天。勘察设计服务期限 40 天:施工期限 500 天。

三、质量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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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质量标准： 设计质量：达到国家现行设计规范要求和招标人要求；

施工质量：符合现行国家有关工程施工验收规范和标准的要求（合格）。

四、暂定合同价与合同价格形式

1. 暂定合同价（含税）为：

人民币（大写)捌仟零壹拾陆万捌仟捌佰元整 (¥ 80168800 元 )。

具体构成详见价格清单。其中：

（1） 暂定设计费（含税）：

人民币（大写) （¥ 元）；适用税率： 1 %，税金为人

民币（大写) （¥ 元）；

（2） 设备购置费（含税）：

人民币（大写) / （¥ / 元）；适用税率： / %，税金为人民币（大写) /（¥ /

元）；

（3） 暂定建筑安装工程费（含税）：

人民币（大写) （¥ 元）；适用税率： 9 %，税金为人民币（大

写) （¥ 元）；

（4） 暂估价（含税）：

人民币（大写) / （¥ / 元）。

（5） 暂列金额（含税）：

人民币（大写) / （¥ / 元）。

（6） 双方约定的其他费用（含税）：

人民币（大写) / （¥ / 元）；适用税率： / %，税金为人民币

（大写) / （¥ / 元）。

2. 合同价格形式：

合同价格形式为总价合同，除根据合同约定的在工程实施过程中需进行增减的款项外，

合同价格不予调整，但合同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。

合同当事人对合同价格形式的其他约定： 按经审定的施工图预算、设计变更及签证调整

合同价格，最终结算价款以中站区审计局审计确认的金额为准 。

五、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